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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度全民監督營造工地安全衛生

及實施輔導改善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執行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墜落災害及預防對策
(含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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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壹、計畫簡介

貳、墜落災害及預防對策

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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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由 與 目 的

配合勞委會「333減災方案（97年～99年）」，建
立全民監督營造工地安全衛生機制。

喚醒全民重視營造施工安全，鼓勵「全民互護」，
發揮全民相互關懷之力量、維護家人的職場安全。

在勞委會指導下，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受託
派員關心施工安全管理不良工程，經由「通報訪
視、協助診斷、輔導改善」等配套措施，為提升營
造工地施工安全衛生水準盡心，降低營造業職業災
害，以安定社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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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ublic blic ssurveillance on urveillance on ssafety and afety and 
hhealth of ealth of conconstruction struction sitesitess

--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planning

（（PUSH consitePUSH con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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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與目的

營造業屬動態性之行業，工作場所隨工程規模變
動，營造廠商錯認設置安衛設施係增加其成本，常
存僥倖之心，致忽略安衛設施肇生災害。

勞工處於危險之工作環境，既易發生災害造成罹災
勞工家庭生計問題、增加勞工保險給付，並形成社
會負擔及社會問題。

持續傳達「全民督工」之概念，以民間力量協助中
小型營造工地重視施工安全衛生，並經由輔導機制
之改善，必能有效減低營造業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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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97
年度
全民
監督
營造
工地
安全
衛生
及實
施輔
導改
善實
施計
畫

「受理通報、現場訪視
診斷」200工地次

更新維護「全民監督營

造安全衛生」網頁

辦理成果發表會一場次

通報專線電話等運作

與會人員預估80人

初訪、現場診斷

追蹤改善輔導(異常工地除外)

輔導前後具體改善成果

擇要置於專屬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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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度計畫(延續性計畫3年之第2年)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辦理「受理通報、現場訪視診斷」200
工地次及針對該200工地實施輔導追蹤
改善。包括勞委會（含勞動檢查機構）

指示輔導之工地。（360場次）

主動目標主動目標 �更新維護「全民監督營造安全衛生」網
頁、持續通報專線電話等運作，及運用
專屬營造施工安全資訊平台與勞委會及
各檢查機構之連結，提供成果報告並協
助宣導營造施工安全管理等訊息。
（目前每月約1600人次上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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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略及方法

計畫
工作團隊

強化宣導輔導作為
檢討全民督工參

與機制成效

辦理成果發表會 結合政府民間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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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略及方法

專業及經驗專業及經驗 登錄分派登錄分派 改善建議報告改善建議報告 改善追蹤改善追蹤 成效評估成效評估

初勘
臨場訪視
輔導

追蹤改善
輔導

輔導
報告

成立輔導
團隊

接受民眾
通報

強化宣導強化宣導 提供改善圖例提供改善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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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督安作業流程

網路 電子郵件 專線電話 專線傳真 郵件

全民督安專案（受理窗口）

全民督安通報單
登錄編號（格式一）

登錄
數位登錄

勞動檢查機構
指派輔道（移輔）

勞動檢查機構
指派輔道（移輔）

縣市政府
在地安衛扎根計畫
縣市政府

在地安衛扎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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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督安作業流程

全民督安
流程管制表

查詢

臨場初訪

全民監督
營造安全衛生

訪視確認表（格式三）

接受
勞工檢查機構

拒絕

資料彙整管制
輔導複訪

指導、協助改善

有立即危險
建議停工

核發通報民眾
資料調查費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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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略及方法

輔導成效推廣

彙整輔導前後改善照片並整理
分類整理

於改善前後照片
加註說明

製作改善圖例

改善案例上傳
PUSH網站

執行流程 工作項目/產出/成果

●將輔導前後改善照片依事業單位屬性或
危害類型彙整並整理分類整理

●於改善前後照片加註改善處及文字說明

●製作圖例登載於專屬網頁及訪視輔
導時提供工地改善參考

●將改善案例上傳『全民督安』網站資料庫
供各界參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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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

■成立專業輔導團隊

工業安全技師 2人（主持人、副主持人）

工業衛生技師 1人（研究員）

退休檢查員 2人（訪視輔導專家）

勞工安全管理師 3人（訪視輔導員、助理）

本會技術服務處支援團隊
（專業技師、退休檢查員、安師）



14

宣導摺頁(含不安全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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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摺頁(含不安全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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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sha.org.tw/push/ppage.htmhttp://www.isha.org.tw/push/ppage.htm



18
目前已經接獲通報數：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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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建置

℡免付費通報專線0800208527

�傳真通報 02-86633690

線上通報(電子郵件)

http://www.isha.org.tw/push/ppage.htm

書信通報116台北市羅斯福6段10號6F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全民督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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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通報

類別 總計 未配戴
安全防
護具

施工架
不合格

開口
防護
不良

未提供
安全之
上下設
備

電氣設
備不合
格

234 93 59 27 8 5 42

其他

項 數

資料統計至11/25止

註：含無效通報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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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訪視診斷、輔導改善

類別 總建議 開口
防護
不良

未提
供安
全之
上下
設備

未配
戴安
全防
護具

感電
危害

施工
架不
合格

工地
安全
防護
(通
道)

其他

項數 611 184 63 78 75 116 34 31 30

高壓
氣體
鋼瓶
防護
不良

資料統計至11/25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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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開口無防護設施

開啟護欄
時應佩帶
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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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置安全帶
設置安全帶扣鎖

以上鎖方式
作業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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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2公尺以上之開口無防護設施

高度2公尺以上之樓版開口未設置護欄 高度2公尺以上之樓版開口已設置護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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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未配戴安全帽

進入營繕工
程工作場所
作業人員，
未使其正確
戴用

使勞工於鄰近邊坡
之工作場所，未設
置防止倒塌崩塌之
設施

施工中之永

久擋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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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組立不良

施工架工作台開
口已設交叉拉桿
及下拉桿

施工架工作台
開口應設交叉
拉桿及下拉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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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組立不良

鋼管施工架工作台未滿舖，且寬度小於

40公分 鋼管施工架工作台已滿舖

水平踏板應
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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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上下設備

扶手高度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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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安全上下設備

欄杆樓梯扶
手應有90公
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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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危害

電氣開關箱內帶電
部分應設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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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爆炸危害

逆火防止裝置

乙炔鋼瓶閥
備妥開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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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設施不良
高差超過1.5公尺未
提供安全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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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場宣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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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地改善安全衛生
輔導手冊

營造工地改善安全衛生
輔導手冊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製作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指導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製作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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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勸導後立即戴妥安全帽
（有反光帶之施工背心尚未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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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欄前方2公尺範圍內放置物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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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材料齊一、適當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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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

1.誤報：民眾如以電話通報，接話人員均會再次確認
通報對象及地點(位置)，對不願具名之民眾則處理上有
困難，故宜加強再宣導及教育。

2.已完工：佔用道路作業、建築結構已完成等作業或剩
餘工期較短者，往往執行單位派員至現場，該處即無任
何人員。

3.現場無工作人員亦無法聯絡：可能是建材原物料上
漲，使施工成本大增，工程呈現停滯狀態，致現場無工
作人員亦無法聯絡，有時連續觀察數週亦是如此。

4.拒絕訪視輔導：施工單位疑似借牌、趕工，或缺乏安
全衛生意識故採取拒絕訪視輔導不配合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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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

逕轉介當地勞動檢查機構卓處時機：

拒絕訪視輔導：

複訪改善成效不良或無改善意願：

有立即危險之虞者，經勸阻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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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案例1) 二次施工
打出陽台

偏遠的雲林縣元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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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

不識字的兩位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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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通報異常狀況(不成案)處理單

原案號 970813077 
工程名稱 N/A(無任何工程告示牌) 承造人 N/A

民眾通報事項 施工架不合標準，作業人員處於危險狀態

地點 雲林縣長南村中山路29巷17號

訪視日期 97年08月19日

異常狀況說明
轉介原因

1.經現地訪查，該處為屋主雇工自行裝修。
2.現場作業人員不識字無法簽認，且該施工作業即將完成。

轉介單位 N/A 轉介日期/時間 N/A

張篤軍 地處偏遠無聯絡資訊擬暫予結案

現 場 照 片

有門牌但無任何工程告示牌 施工架另側架設於防火巷內

施工架完全佔據防火巷空間(人員墜落機會不
大)

作業概況，夫婦二人作業

訪視輔導人員 後續處理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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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案例2)
民眾通報異常狀況(不成案)處理單

原案號

工程名稱 竹山鎮下橫街排水溝改善工程

民眾通報事項 排水溝施工無安全錐

地點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

訪視日期 97年07月04日

現場無民眾通報事項；現場實際狀況交通錐滿佈，僅有一名老先生於屋
簷下進行粉光，但無營造公司管理人員在場也無告示牌。

非屬勞工安全衛生事項，已轉介竹山鎮公所

7/4親洽竹山鎮公所工務課(049-2642175#415)轉知承包商注意

現 場 照 片

訪視輔導人員： 張篤軍 已轉介相關單位擬結案

異常狀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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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處理(案例3)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區勞動檢查所勞動檢查結果通知書

一般營造工程專案檢查

事業單位名稱
○○營造有限
公司

檢查日期 097/11/11

事業單位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
○○街○○號3
樓

電 話 07-716○○○

工程名稱
徐○○住宅新
建工程

工地負責人 ○○○

施工地點 台中市東區○○路與○○路220巷口

職稱：負責人
代表人 ○○○ 經營負責人

姓名： ○○○

工地人員
○○○

本國：1人，外國：0人

合計：1人

勞工人數
偕同檢查人員職稱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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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查結果違反規定事項

項次 法 規 條 款 法 令 條 款 說 明 文到後改善期限 備註

1 勞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28條暨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 0 0 5 條第 1項

雇主對勞工於高差超過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
應設置使勞工安全上下之
設備。

即日 1

2 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019條第
1項暨勞工安全衛
生法第005條第1

項

對於高度二公尺以上之屋
頂、鋼樑、開口部分、階
梯、樓梯、坡道、工作
台、擋土牆、擋土支撐、
施工構台、橋樑墩柱及橋
樑上部結構、橋台等場所
作業，勞工有遭受墜落危
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
護欄、護蓋或安全網等防
護設備。

即日 1

3 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040條第
1項暨勞工安全衛
生法第005條第2

項

雇主對於施工構台及高度
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構
築，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
指定專人事先依預期施工
時之最大荷重，依結構力
學原理妥為安全設計，並
簽章確認強度計算書。

七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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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048條
第1項第02款暨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00 5條第1項

工作台寬度應在四十公分
以上並舖滿密接之板料，
其支撐點至少應有兩處以
上，並應綁結固定，無脫
落或位移之虞，板料與板
料間縫隙不得大於三公
分。

七日 1

5 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059條
第1項第03款暨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00 5條第2項

構件之連接部分或交叉部
分應以適當之金屬附屬配
件確實連接固定，並以適
當之斜撐材補強。

七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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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勞工有立即
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一、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欄、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二、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行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車，或未以架設施
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設施。

三、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易踏穿材料構築之屋頂從事
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度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
網或配掛安全帶。

四、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五、高差超過二層樓或七‧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
未具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六、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物、機械等之吊升，鋼索於負荷狀態且
非不得已情形下，使人員進入高度二公尺以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車輛
機械，平台未採取設置圍欄、人員未使用安全母索、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
落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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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輪（軸徑 12.5mm 以上、具

制動裝置）  

可調撐座  

翼支撐（補助斜撐）

框架（立架） 

交叉拉桿  

 

上下設備  

腳趾板  

附工作板橫架  

立柱  

中欄杆  

上欄杆  護欄  

移動式施工架（內梯式）例

資料來源： 

日本建設業災害防止協會  

開閉式附工作板橫架 

板面應比照護蓋漆警告

顏色書以警告訊息  

施工架高度 

h≦7.7a-5 

a:架寬短邊尺寸 

附件2

資料來源：
移動式施工架組配作業指引(內梯式）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94年5月18日勞檢
4字第0940026274號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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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採取墜落防護設施
未戴安全帽
施工架無中欄杆、內側交叉拉桿

張掛水平安全母索
繫掛安全帶

錨固設施 中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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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屋頂未採取防墜設施、作業人員未戴安全帽

施工架正確安裝
交差拉桿、中欄杆
高出屋緣1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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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作業未戴安全帽、未使用安全帶
施工架構件連接無制式插銷

進入營繕工作場所正確戴用安全帽

高處作業場所使用安全帶
進入營繕工作場所正確戴用安全帽

高處作業場所使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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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戴用安全帽

使用木製合梯，站立於頂板作業。

以跨騎作業姿勢使用木製合梯。
兩梯腳未使用金屬連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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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兩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通風井），未
設置護欄或張掛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高差兩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設置符合規定
護欄並張掛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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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欄前方置放鋼筋且未設置墜落危險警告標示。

護欄前方保持淨空、設置墜落危險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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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二公尺以上橋樑上橋樑鋼製箱樑，未設置護欄

等墜落危險警告標示。

高差二公尺以上橋樑鋼製箱樑上構，設置護

欄等防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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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兩公尺以上之屋頂作業（鋼筋組紮），未
設置護欄或使用安全帶等防墜設施。

高差兩公尺以上之斜面屋頂，設置符合規定施

工架並高出斜面邊線一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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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二公尺以上之樓梯，未設置護欄或張掛安
全網等防墜措施。

高差二公尺以上之樓梯，設置護欄等防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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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等作業處所，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高差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設置安全之上下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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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差1.5公尺以上之鋼構組立等作業處所，未
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高差1.5公尺以上之鋼構組立等作業護籠梯，加
裝防墜器供上下鋼樑人員使用。



61使用高空工作車從事高處作業（修剪路樹）。
搭乘高空工作車作業繫掛安全帶、戴安全帽。

以移動式起重機自行裝設籃框（工作台），搭
在勞工從事高處作業（修剪路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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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害防止相關規定
第九章 墜落、飛落災害防止
第二百二十四條 雇主對於高度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

，勞工有遭受墜落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度之圍欄、握
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臨時將圍欄等拆除，
應採取使勞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落而致勞工遭受危險之
措施。

第二百二十五條 雇主對於在高度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行作業，勞工有墜落
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
邊緣及開口部分等，不在此限。 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
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勞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勞工
因墜落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度之
必要裝置或安全母索，供安全帶鉤掛。

第二百二十六條 雇主對於高度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遇強風、大雨
等惡劣氣候致勞工有墜落危險時，應使勞工停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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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危害控制之優先順序

一、消除；

二、取代；

三、工程控制措施；

四、標示/警告與/或管理控制措施；

五、個人防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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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危害控制之優先順序
一、消除；

(一)安全設計：

1.採取避免人員上高架作業的方法

2.樓梯邊緣、外牆同時施作完成

(二)變更工法

1.將原先不良設計變更為安全設計

2.場鑄改為預鑄
(三)調整作業程序

1.爬梯與扶手同時施作
2.施工架扶手先行工法

二、取代
(一)自動化
(二)以施工架取代合梯，以高空工作車取代屋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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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危害控制之優先順序
三、工程控制措施
(一)安全裝置
1.以影響作業活動之程度評估
(1)護欄、護蓋(2)安全網(3)安全母索、安全帶

2.以保護人員多寡為考量
(1)護欄、護蓋、安全網(2)安全母索、安全帶

(二)警示裝置
感測器(如光線遮斷、壓力感應墊)

(三)輔助措施：緊定穩固或補強
四、標示/警告與/或管理控制措施；
(一)標示：圖示、警語
(二)警告：警戒線、
(三)管理措施：如上鎖、巡檢、專人監視、區域管制

五、個人防護器具
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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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96/2/14

第二百二十七條 雇主對勞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芧草、塑膠等材
料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為防止勞工踏穿墜落，應於屋架上設
置適當強度，且寬度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第二百二十八條 雇主對勞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
置能使勞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第二百二十九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列之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不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三、寬度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四、應採取防止滑溜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第二百三十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不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三、梯腳與地面之角度應在七十五度以內，且兩梯腳間有繫材扣牢。
四、有安全之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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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96/2/14

第二百三十一條 雇主對於使用之梯式施工架立木之梯子，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具有適當之強度。
二、置於座板或墊板之上，並視土壤之性質埋入地下至必要之深

度，使每一梯子之二立木平穩落地，並將梯腳適當紮結。
三、以一梯連接另一梯增加其長度時，該二梯至少應疊接一．五公
尺以上，並紮結牢固。

第二百三十二條 雇主對於勞工有墜落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
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68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十七條 雇主對於高度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勞工作業有墜落之虞者，應依

下列規定訂定墜落災害防止計畫，採取適當墜落災害防止設施：

一、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量使勞工於地面完成作業以減少高處作業

項目。

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更，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昇降設備或防墜設

施。

三、設置護欄、護蓋。

四、張掛安全網。

五、使勞工佩掛安全帶。

六、設置警示線系統。

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

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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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十八條 雇主使勞工於屋頂作業，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因屋頂斜度、屋面性質或天候等致使勞工有墜落之虞者，應採取適
當安全措施。

二、於斜度大於三十四度（高低比為二比三）或滑溜之屋頂上從事工作
者，應設置適當之護欄，支承穩妥且寬度在四十公分以上之適當工
作臺及數量充分、安裝牢穩之適當梯子、麻布梯或爬行板。如不能
設置護欄者，應供給並使勞工佩掛安全帶，並掛置於堅固錨錠、可
供鉤掛之物件或安全母索等裝置上。

第十九條 雇主對於高度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樓梯、
坡道、工作台、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台、橋樑墩柱及橋樑上
部結構、橋台等場所作業，勞工有遭受墜落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
設置護欄、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雇主為前項設施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臨時將護欄拆除，應採取使
勞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落而致勞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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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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